
普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

编号：2603201102181167
广东省昊阳新能源有限公司：

吴晓强自述在你单位工作期间，于2025年5月8日17点40分，在广太冯厝村洋钟路十二巷7号接光伏电缆线在梯子上摔伤。现向本机关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本机关已受理该申请。依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，请你单位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，就吴晓强是否你单位员工及2025年5月8日吴晓强是否因工作受伤的情况向本机关提出举证答复，提交有关本案的证据材料。拒不举证的，本机关将依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和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作出工伤认定。

联系电话： 0663-2225225

联系地址：广东省普宁市池尾街道普益大道961号

普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与工伤保险股

附：吴晓强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复印件一份
（印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24日


